臺北縣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家庭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

1.申請時間：四月一日起至四月二十日止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
2.申請對象：
(1)申請家庭清寒學生獎學金，應同時符合下列標準：

一.學業（智育）學年總成績（以下同）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。

二.操行（德育）七十五分以上，未有記過以上之處分。

三.體育七十分以上；或身心障礙學生六十分以上。

(2)申請優秀學生獎學金，應同時符合下列標準：

一.學業（智育）平均在八十五分以上；或原住民及身心障礙學生平均在八十分以上。

二.操行（德育）八十分以上，未有記過以上之處分。

三.體育七十分以上；或身心障礙學生六十分以上。       

3.獎學金名額及金額如下： 

1、 家庭清寒學生獎學金：

（1） 大專院校學生二百九十名，每名新台幣（以下同）二萬元。

（2） 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學生三百六十名（本縣縣內各公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學生保障名額計四十名），每名一萬元。

2、 優秀學生獎學金：

（1） 大專院校學生四十五名（身心障礙學生保障名額五名），每名二萬元。

（2） 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學生八十五名（身心障礙學生保障名額十五名、本縣縣內各公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學生保障名額計三十名），每名一萬元。  

4.大專及高中職一年級學生之成績，以提送一年級上學期之成績為證明。其他年級學生之成績，以提送前一學年上、下學期之成績為證明。

5.專科學校改制為大學院校，原舊制之學生填寫申請表，應註明原屬二年制、三年制或五年制專科學校，以利審查。
